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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应急字〔2020〕7号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部分行政许可业务流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属各开发区应急（安监）局，各有关单位：
为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满足群众和企业政务服务有关需求，按照国家、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经研究，市应急管理局决定调整部分行政许可业务流程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审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审批流程调整的事项范围
疫情防控期间，审批流程调整所涉及的业务事项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许可、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共5项延期换证许可事项。
二、审批流程调整后的办理程序
许可证延期换证实行“承诺核查制”。对申请安全生产相关许可延期，需要现场核查的，由企业按照防疫要求自行组织生产作业现场核查，确认具备安全条件后，作出书面承诺，核发许可证。在办理安全生产相关许可延期手续时，可暂时不组织现场核查，待疫情结束后再组织开展。具体流程为：
1、安全评价。企业自行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符合延期换证安全生产条件的结论和对评价发现问题隐患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及整改复核确认意见、相关图片等。
2、企业承诺。企业需提供法人代表签字的《许可证延期换证承诺书》（见附件）。
3、承诺办理。企业提交许可证延期换证申请资料及承诺书后，行政许可科暂不组织进行现场核查，仅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对申请资料符合相关要求的，当场即予以办理延期换证。相关企业可以登录“山东省政务服务-潍坊站点（http://wfzwfw.sd.gov.cn/）”，按照业务事项的办事指南，准备申请材料，并选择快递寄送申请材料。
4、现场核查。疫情结束后，根据前期提报材料的企业名单，按顺序进行现场核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置，达不到安全条件的依法撤销许可。
三、相关问题说明
1、本通知仅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有效，疫情结束后自然废止；
2、其他业务事项的申请，请遵照原业务流程办理；
3、资料邮寄地址：潍坊市东风街与东方路交叉路口潍坊市行政审批局二楼市应急局窗口。如有其他业务问题，请咨询联系电话：0536-8080719；邮箱：wfsajjsp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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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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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许可证延期换证承诺书 
市应急管理局：
我单位                许可证（证书编号               ），许可范围为****，有效日期为****年**月**日至****年**月**日，现申请延期换证，并作出如下承诺：
1、已委托              （安全评价机构）出具了安全评价报告，对评价报告提出的所有问题和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2、企业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许可证延期换证条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规定，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动接受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
以上承诺以及提交的申请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否则，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人（法人代表）：                   单位名称：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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